
建筑业是使用农民工最多 ，
也是最容易发生工伤损害的行
业。 为防范和化解风险、 降低用
工成本， 规范的企业都要参加社
会保险， 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就由
工伤保险基金来兜底。 可张程阳
所在的公司没参加这样的社会保
险， 而为他购买了商业保险。 待
真正发生工伤后， 因商业保险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公司负担
没有减轻还不断增大， 于是， 该
公司就玩起一推二躲三失踪等
“躲猫猫” 手法折腾他， 企图规
避责任。

张程路没有上这个圈套， 在
半年多找不到单位的情况下， 他
没离开北京回老家治病， 相反，
他委托律师打官司并认定了工
伤。 最后的结果是： 该公司由于
躲着不见面， 错失了15天内对工
伤认定结论、 劳动能力鉴定结果
的异议申请条件， 于10月30日被
法院终审判决向张程路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等合计17.9万元。

五旬老汉来京打工
意外受伤遭遇解雇

张程路是河北省邢台市人 。
在家他勤劳能干是种地的好把
式， 因干活老实巴交不偷懒， 他
种的玉米小麦粒大穗饱， 瓜果蔬
菜个大好卖。 更为重要的是他结
下了好人缘， 农闲时经常有老乡
叫他四处干建筑的活儿。 他也因
此练就一身本领， 泥工瓦工木工
样样在行。

2009年1月 ， 他又跟着老乡
来北京， 在北京康良地基工程有
限公司谋得一份工作。 要说做地
基工程是他的长项， 但公司为照
顾他， 让他在搅拌站当了一名泵
工， 主要任务是往罐车里装混凝
土。

“这是老板看得起我， 怕我
50多岁了到工地上有闪失。” 张
程路说： “哪料， 工作处处有风
险。” 2013年4月19日上午9点左
右， 张程路在装车时不慎从罐车
上摔下来 ， 右肩当时就不能动
了。

受伤后， 老板的妻子徐女士
将他送到昌平区中医院。 治疗一
阵子后， 又把他送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261医院住院治疗。 医院
的诊断结果是： 右侧肱骨外科颈
骨折、 肱骨头骨折和右肩胛骨骨
折、 肩关节脱位等。

“公司为我支付了全部医疗
费， 还额外给了5000元钱。” 张
程路说， 住院17天出院后他借住
到北京的亲戚家， 一方面方便不
定期到医院复查， 另一方面为了
方便与单位联系。

“也许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提了不该提的要求， 公司负责人
和管我的经理一直不接电话 。”
张程路说， 他只想让公司再给予
一些误工费， 毕竟是在单位工作
的过程中受的伤。

这样交涉了3个多月， 待能
走动时他来到公司， 但公司负责
人先是避而不见， 接着玩起了失
踪。 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告诉
他： 公司 “换老板了”， 他和公
司没有劳动关系了 ， 再找也没
用。

“这就算把我解雇了？” 张
程路一脸茫然。

意外医保当作证据
负伤员工认定工伤

从受伤到出院再到联系不上
公司， 时间很快过去了半年。 眼
看手中的积蓄越来越少， 妻儿老
小也需要照顾， 张程路不敢再住
在亲戚家 “傻” 等了。

“我这人就这样 ， 说明白
了， 无论吃多大亏都认。 故意玩
弄我， 不行！” 不甘受欺负的张
程路说， 公司曾经有人通过打官
司认定了工伤， 他就找到这位同
事问怎么办？

同事告诉他， 可以找位于丰
台区西四环的致诚公益农民工法
律援助中心， 那里不光替农民工
打官司， 还不收钱。 一听有这样
的好事， 他就打听着来到这里，
并见到了中心的郝冠群律师。

郝律师了解到， 张程路在公
司工作了5年之久， 但从未签订
过劳动合同， 公司也没有给他缴
纳过社会保险。

“这些年来， 公司给员工发
工资发的是现金。 工资表、 考勤
表之类资料全部由公司掌管， 张
程路手里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劳动
关系存在的有价值的东西。” 郝
冠群说， 没有证据证明劳动关系
存在就无法认定工伤， 认定不了
工伤就不能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鉴定不了伤残级别就无从谈起工
伤赔偿， 而张程路找法律援助的
目的就是想获得这些赔偿或补
偿。

责任和职业决定郝律师不能
将张程路拒之门外， 她花半天时
间与张程路聊公司和工作上的
事。 张程路思来想去， 回忆起公
司曾为他买过一份商业保险。

“ 3年前 ， 我还受过一次
伤。” 张程路说： “那次， 公司
给我开过一个证明， 说我是公司
员工 ， 保险公司因此给我一笔
钱。”

“这是建筑公司转移用工风
险常用的办法之一。” 郝冠群说：
“农民工流动性大， 不少建筑公
司为了降低风险会为员工购买商
业保险 ， 但不愿意缴纳社会保
险。 这两者的差别是： 商业保险
买过之后一出事就能用， 用过之
后账款两清， 双方再无瓜葛。 而
社会保险就不一样了， 只要开了
户月月都得缴。 如果缴一两个人
还凑合， 人数达到几十个、 上百
个对公司来说就是负担。 更何况
出事故的几率毕竟是小的， 老板
们不愿参加社保。”

“可是 ， 出了事就不一样
了 。 如果遇上伤残等级高的员
工， 数十万元、 上百万的赔偿让
公司吃不消， 这时它就该想歪招
儿了。” 郝冠群说， 张程路的公
司现在躲他就是这个原因， 想用
拖的办法把他拖走、 拖得离开北
京了事。

郝律师让张程路找来公司为
他出具的这张证明。 因证明上加
盖有公司公章， 且说明张程路是
公司员工， 因此， 郝律师认为凭
此证明， 到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
不成问题 。 但是 ， 为了节省时

间， 她决定先带张程路去人社局
工伤科试一试。

起初， 工伤科工作人员不同
意就这样认定工伤， 要求必须经
仲裁确定劳动关系才可以。 郝律
师解释说， 这张证明上已经明确
写明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
系， 并且加盖了公司公章， 是单
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实际情况
相符合， 应该可以作为确认劳动
关系的依据。 经过不懈努力， 张
程路的工伤得以认定。

工伤鉴定可提异议
公司躲藏失去机会

工伤认定结束后不久， 张程
路就申请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
经鉴定， 其伤残级别为工伤7级。
伤害如此严重， 标志着他从此不
能再进行重体力劳动了。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 规
定， 7级伤残职工可以选择与单
位保留劳动关系， 也可以选择解
除双方劳动关系。 如果是前者，
单位需为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
作， 否则， 该职工除了享受一次
性伤残补偿金外， 还要由单位支
付一次性医疗补偿金和一次性就
业补助金。 从张程路的情况看，
与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可能性不
大， 但眼下的困难是他想找单位
解除劳动关系却找不到人。 这该
怎么办？

郝律师告诉张程路， 他可以
向公司发一份辞职信， 以解除劳
动双方的劳动关系。 于是， 张程
路依照公司工商注册的地址， 用
EMS快递邮寄方式向单位寄送了
辞职信。 与此同时， 郝律师抓紧
时间为张程路准备了仲裁申请的
材料 ， 并让他到昌平区仲裁立
案。

仲裁委一立案， 七八月从不
露面的公司突然出现了 。 这一
次， 公司不但不同意向张程路支
付各项工伤待遇 ， 还提出反请
求， 要求张程路返还商业保险补
偿金和保险报销的医疗费用。

庭审时， 公司在反请求基础
上提出， 其之所以未为张程路缴
纳社会保险， 是因为公司与张程
路对是否缴纳保险的事宜进行过
协商， 张程路同意单位不缴纳保
险但按月将应缴纳的社保费用支
付给他， 为此， 公司每月向他支
付保险补偿金500元。 另一方面，
公司为张程路缴纳了商业医疗保
险。 此次事故发生后， 公司为他
支付了相应的医药费并额外多给
了一部分钱， 这些钱是保险公司
赔付的， 张程路现在状告公司，
就要将这些费用退还公司 。 此
外， 公司不同意支付张程路的工
伤保险相关待遇， 理由是双方并
未解除劳动关系， 并且认为劳动

能力鉴定时机不正确， 不认可劳
动能力鉴定结果。

对于单位的辩护意见， 郝律
师提出多项质疑。

其一， 公司并没有与张程路
作出相关的约定， 他本人除了工
资外没有收到过所谓的每月500
元的保险补偿金。 公司上述说法
与事实不符， 也没有证据予以支
持。

退一步讲， 即便双方有类似
约定， 该约定也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而无效。 因为， 《社会保
险法》 明确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用人单位不能通过任何形式逃避
该义务。

其二， 公司为张程路投保商
业医疗保险， 该保险的受益人为
张程路， 其有权取得该笔医疗保
险的费用， 而不是公司所说该笔
费用属于公司。 同时， 公司为张
程路交纳的医疗费也应使用这些
钱来折抵。

其三 ， 张程路已于2014年9
月8日向公司发出了辞职信， 公
司已签收， 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
除， 故公司应该支付工伤保险的
相关待遇。

其四， 也是争议的焦点。 公
司提出的所谓的张程路的劳动能
力鉴定时机不恰当， 这是一种强
词夺理的说法。 从工伤认定到劳
动能力鉴定， 公司都有权力和机
会提出异议， 申请复议或提起诉
讼， 但公司没有这样做， 其原因
是该公司一直躲着员工不见面、
拒收相关材料造成的， 其因此错
失机会是咎由自取。

换句话说， 即使公司没有失
去这些机会， 其也没有胜诉的把
握。 因为， 张程路的工伤认定和
劳动能力鉴定符合法定程序 ，
《工伤保险条例》 明确规定： 劳
动能力鉴定在伤情相对稳定时可
以进行， 公司若对鉴定委员会作
出的鉴定结论不服， 可以在收到
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
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既然公
司没有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 就
应该推定其认可了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的鉴定结论。

综上， 仲裁委于今年2月作
出裁决支持张程路的仲裁请求，
由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工伤待遇
17.9万元。

公司仍不甘就此结案， 一收
到裁决书即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
观点事实与仲裁阶段无任何变化
的情况下， 法院做出了与裁决一
样的结果。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 二审法院近日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律咨询台】

因疏忽造成单位损失
被停职能否索要工资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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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万伤残补偿公司兜底儿
商业保险非同社保 不缴社保法所不容 我是一家公司的发货员 。

一个月前 ， 由于我错误填写货
单地址而又未加核对 ， 导致货
物被错误发送， 造成公司1400元
损失 。 为让我铭记在心 ， 也为
杀一儆百 ， 让其他员工引以为
戒， 公司勒令我停职反省一周，
写出书面检讨并在全体员工会
上宣读。

迫于无奈， 加之自觉理亏，
我只好照办 。 而我事后领取工
资时 ， 发现被扣除了停职反省
期间的部分 。 公司给出的理由
是 ， 其没有让我赔偿损失 ， 就
已经是格外开恩 ， 我怎能对公
司挑刺索要工资 ？ 更何况期间
我既没有为公司提供劳动 ， 也
没 有 为 公 司 创 造 效 益 ， 依 据
“按劳付酬” 的原则， 我也无权
获取。 请问：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说法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其必

须支付你被停职反省期间的工
资。

一方面， 停职反省也属于履
行工作职责。 履行职责是指从事
用人单位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
生产 、 经营以及其他工作的活
动。 员工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
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责或者与
履行职责有内在联系的， 同样应
当认定为履行职责行为。 虽然你
的身份是发货员， 日常职责为发
货， 而公司让你停职反省期间，
该身份、 职责已被暂时解除， 但
这并不等于你便因此不再有职责
可履行， 只能说你的职责已在短
期内被改为 “反省”， 因为你的
反省同样是根据公司的要求， 与
公司有着内在联系， 属于从事公
司安排的 “其他工作活动”。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向你支
付工资。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二条规定 : “非因劳动者原
因造成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
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
工资 。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
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
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鉴于你被停
职是公司所决定， 当属 “非因劳
动者原因”， 且时间上并没有超
过一个月的工资支付周期， 也就
决定了你期间虽未从事经营活
动， 但公司也必须 “按劳动合同
规定的标准” 支付工资。

再一方面， 如果公司固执己
见 ， 你可以通过投诉来依法维
权。 因为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支付劳动报酬、 加班费或者
经济补偿；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
部分； 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
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
加付赔偿金： （一） 未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颜东岳


